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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种苗的
,

依照刑法关于生产
、

销售伪劣种子罪

或者其他罪的规定
,

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; 尚不够

刑事处罚的
,

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
、

农业行

政主管部门或者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依照种子法的

规定处理 ; 种子法未作规定的
,

由县级以上人民

政府林业
、

农业行政主管部门依据职权处以非法

经营额 2 倍以上 5 倍以下的罚款
。

第六十一条 供应补助粮食的企业向退耕还

林者供应不符合国家质量标准的补助粮食的
,

由

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粮食行政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

正
,

可以处非法供应的补助粮食数量乘以标准 口

粮单价 1 倍以下的罚款
。

供应补助粮食的企业将补助粮食折算成现金

或者代金券支付的
,

或者回购补助粮食的
,

由县

级以上人民政府粮食行政管理部 门责令限期改

正
,

可以处折算现金额
、

代金券额或者回购粮食

价款 1 倍以下的罚款
。

第六十二条 退耕还林者擅自复耕
,

或者林

粮间作
、

在退耕还林项 目实施范围内从事滥采
、

乱挖等破坏地表植被的活动的
,

依照刑法关于非

法占用农用地罪
、

滥伐林木罪或者其他罪的规

定
,

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; 尚不够刑事处罚的
,

由

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
、

农业
、

水利行政主管部

门依照森林法
、

草原法
、

水土保持法的规定处

罚
。

第七章 附 则

第六十三条 已垦草场退耕还草和天然草场

恢复与建设的具体实施
,

依照草原法和国务院有

关规定执行
。

退耕还林还草地区小流域治理
、

水土保持等

相关工作的具体实施
,

依照水土保持法和国务院

有关规定执行
。

第六十四条 国务院批准的规划范围外的土

地
,

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决定实施退耕还林的
,

不

享受本条例规定的中央政策补助
。

第六 + 五条 本条例 自 2 003 年 1 月 20 日起

施行
。

国务院关于南水北调工程总体规划的批复

国家计委
、

水利部
:

你们报送的 《关于审批南水北调工程总体规

划的请示》 (计农经 〔200 2 〕 2506 号 ) 收悉
。

现

批复如下
:

一
、

原则同意 《南水北调 工程总体规划》

(以下简称 《规划》 )
。

根据前期工作的深度
,

先

期实施东线和中线一期工程
,

西线工程先继续做

好前期工作
。

《规划》 中涉及的建设项 目
,

按照

基本建设程序审批
。

二
、

要按照
“

先节水后调水
,

先治污后通

水
,

先环保后用水
”

的原则
,

进一步落实有关节

水
、

治污和生态环境保护的政策和措施
,

实现节

水
、

治污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各项目标
。

尤其是南

水北调东线沿线各省
、

直辖市
,

要切实加大治污

力度
,

保证水质
,

确保供水安全
。

三
、

科学确定调水规模是实施南水北调工程

国函 〔200 2〕 1 1 7 号

的基础
。

要综合考虑北方受水区水资源的供需状

况和生态环境建设的要求
,

在 《规划》 提出的调

水规模基础上
,

按照责权结合的原则
,

认真研究

水价
、

用水权
、

筹资方案等因素
,

在立项阶段进

一步核实工程调水规模
。

四
、

南水北调工程是跨流域
、

跨省市的特大

型水利基础设施
,

具有公益性和经营性双重功

能
,

要通过多种渠道筹集建设资金
。

对于南水北

调主体工程
,

在使用 国家财政预算内资金和银行

贷款的同时
,

要通过提高现行城市水价建立南水

北调工程基金
。

基金方案既要考虑工程建设对投

资的需求
,

还要考虑各类用水户的承受能力
。

请

国家计委
、

财政部
、

水利部研究提出具体方案
,

报国务院审批
。

五
、

同意成立南水北调工程领导小组
,

领导

小组下设办公室负责日常工作
。

办公室依托在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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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部
,

编制
、

经费单列
,

直接对领导小组负责
。

同时
,

要按照政企分开
、

政事分开的原则
,

按照

现代企业制度组建南水北调工程项 目法人
。

具体

机构设置和人员组成另行办理
。

六
、

南水北调工程是缓解我国北方水资源严

重短缺局面的重大战略性基础设施
,

关系到今后

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子孙后代的长远利益
。

国

务院有关部门和有关省
、

自治区
、

直辖市人民政

府要高度重视
,

加强协作
,

密切配合
,

认真做好

各项工作
,

使南水北调工程尽早实施并发挥效

益
。

国 务 院

二0 0 二年十二月二十三 日

国务院关于巢湖流域水污染

防治
“
十五

”
计划的批复

安徽省人民政府
,

国家计委
、

国家经贸委
、

科技

部
、

财政部
、

建设部
、

交通部
、

国土资源部
、

水

利部
、

农业部
、

人民银行
、

环保总局
、

林业局
、

旅游局
、

开发银行
:

环保总局
、

国家计委 《关于请求批准 <巢湖

流域水污染防治
“

十五
”

计划 ) 的请示 》 (环发

〔2 002 〕 83 号 ) 收悉
。

现批复如下
:

一
、

原则同意《巢湖流域水污染防治
“

十五
”

计划》(以下简称《计划 》)
,

请你们认真组织实施
。

要确保到 20 05 年底前
,

在 80 % 水量保证率条件

下
,

主要出人湖河道水质接近或达到地表水 111 类

水质标准 ;湖区水质高锰酸盐指数达到 111 类水质

标准
,

总磷
、

总氮年平均浓度分别比 1 999 年下降

10 %
,

主 要 污染 物排 放 总量 比 1 999 年 削 减

10 %一 30 %
。

二
、

《计划》 是巢湖流域水污染防治工作的

重要依据
,

巢湖流域的经济建设活动必须符合

《计划》 的要求
。

安徽省人民政府和国务院有关

部门要根据 《计划》 要求
,

抓紧制定本行政区域

和本部门的巢湖流域水污染防治计划
,

按基本建

设和技术改造项目审批程序列人地方
、

部门和国

家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年度计划
,

逐项落实
,

认真组织实施
。

三
、

巢湖流域水污染防治主要责任在安徽省

人民政府
。

安徽省人民政府要将巢湖流域水污染

防治工作 目标和措施纳人省
、

市
、

县长目标责任

制
,

建立总量控制指标和环境质量指标完成情况

考核制度
,

切实加强对巢湖水污染防治工作的领

国函 〔2 0 0 2 〕 1 1 8 号

导
。

要适应防治水污染的需要
,

实施截污
、

减

排
、

引水
、

一

节流
、

生 态等有效措施
,

对制浆造

纸
、

酿造
、

制革等行业提出产业结构调整计划
,

大力推行清洁生产
,

有效控制人湖污染物总量
。

要加强对 《计划》 实施的指导和监督
,

做到资金

到位
,

措施落实
,

任务具体
,

责任明确
,

确保

《计划 》 按期完成
。

安徽省人 民政府每年要对

《计划》 实施情况进行检查
、

总结
,

对逾期未能

完成任务的
,

要查明原因
,

认真整改
。

四
、

国务院有关部门要根据各 自的职能分

工
,

加强对 《计划》 实施的指导和支持
。

《计划》

中提出的一些需国家支持的项 目
,

请国家计委加

强对项 目前期工作
、

年度投资计划的指导 和督

促
,

会同财政部落实补助资金后按程序报批
。

有

关产业结构调整
、

企业技术改造
、

推行清洁生产

等方面的工作
,

请国家经贸委指导和检查
。

有关

面源污染治理
、

生态环境用水等科技攻关和示范

工程的研究和建设
,

请科技部予以支持
。

有关城

镇污水处理厂 (含配套管网建设 )
、

城镇垃圾处

理场的建设
、

城市节水工作的实施等
,

请建设部

加强指导并监督
。

有关流域水资源合理配置
、

统

一调度和生态用水以及调水
、

清淤
、

水土保持工

程的实施
,

请水利部加强指导和检查
。

有关农业

面源污染控制和生态农业等农村环保项 目
,

请农

业部会同有关部门加强指导和监督
。

有关防护林

带建设
、

湿地修复等工程的建设
,

请林业局加强

指导和监督
。

五
、

加强对巢湖流域水污染防治工作的执法


